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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按照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数字

式温湿度计的部分计量性能和校准方法参考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NPL)的 《湿度

测量方法导则》(AGuidetotheMeasurementofHumidity)中的要求。
与JJF1076—2001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本规范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温湿度计温度校准的技术要求和校准方法 (见5.2);
———明确了温湿度标准箱可以作为湿度发生器,用于校准温湿度计 (见4.2.3);
———删除了温湿度计的温度系数、响应时间和湿滞特性的相关内容;
———增加了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见附录C)。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07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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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式温湿度计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电参数型数字式温湿度计、温湿度传感器、温湿度变送器、温湿度巡

检仪、温湿度记录仪、温湿度存储器等的校准。其他原理的温湿度计亦可参照执行。

2 概述

数字式温湿度计 (以下简称温湿度计)是指由测温元件、湿敏元件及电路组成的,
能直接显示温度和相对湿度量值的温湿度计,或者是能输出电流、电压、频率等信号的

传感器或变送器,或者是将温湿度量值存储在仪器内部的温湿度记录仪或存储器。

3 计量特性

3.1 温湿度计的修正值

3.2 温湿度计的湿度稳定性

4 校准条件

4.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30)℃;环境湿度:<85% RH。

4.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4.2.1 精密露点仪:测量范围为 (-20~+40)℃ (露点或霜点温度);最大允许误差

为±0.2℃ (露点或霜点温度)。

4.2.2 数字式温度计:测量范围为 (-20~+100)℃;最大允许误差为±0.05℃。

4.2.3 湿度发生器 (含温湿度标准箱):湿度范围为10%RH~95%RH,均匀度不大

于1.0% RH,波动度不超过±1.0% RH;温度范围为 (5~50)℃,均匀度不大于

0.3℃,波动度不超过±0.2℃。

5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校准项目可以根据被校仪器的预期用途选择使用。对校准规范的偏离,应在校准证

书中注明。

5.1 校准设备安装

将被校准的温湿度计放入湿度发生器的测试室内或温湿度标准箱的中心位置,同时

放入标准温度计和精密露点仪的露点传感器 (或将测试室内的湿气通过壁厚不小于

1mm的聚四氟乙烯管引入到测试室外的露点传感器)。

5.2 温湿度计的修正值

5.2.1 校准时,先设定湿度发生器的温度值 (如:20℃或25℃)。当温度平衡后,设

定湿度发生器的湿度值,一般由低湿 (例如:10% RH)到高湿 (例如:90% R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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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间隔10% RH做一个校准点。

5.2.2 每个校准点在温湿度达到设定值后稳定10min,然后每隔2min左右记录精密

露点仪的相对湿度值、温度计的温度值和被校准温湿度计的温度、相对湿度显示值,共

记录3组数据。然后做下一个校准点,至所有的校准点测试结束。
注:如果客户需要在其他的温度条件下校准温湿度计,可以参照上述步骤进行。

5.2.3 如果客户需要单独校准温湿度计的温度量值,则只需设定湿度发生器 (含温湿

度标准箱)的温度值。当温度平衡后,记录标准温度计的温度值和被校准温湿度计的温

度值。

5.2.4 计算出每个校准点下温湿度计的温度和湿度显示值的平均值T示 和U示。

5.2.5 按式 (1)和式 (2)计算温湿度计在每个校准点下的温度修正值ΔT 和湿度修

正值ΔU:

ΔT=T标 -T示 (1)

ΔU=U标 -U示 (2)

  式中:

T标———温度标准值,℃;

T示———被校准温湿度计温度显示值的平均值,℃;

U标———湿度标准值,%RH;

U示———被校准温湿度计湿度显示值的平均值,%RH。

5.3 温湿度计的湿度稳定性

5.3.1 在校准间隔期间,温湿度计在室内自然条件下保存。

5.3.2 短期稳定性

间隔3个月,分别在20℃的校准温度条件下,一般由低湿 (例如:10% RH)到

高湿 (例如:90% RH),通常间隔10% RH做一个校准点。做两条温湿度计的升湿响

应曲线,以相对湿度的最大变化值作为短期稳定性,表示为 “%RH/3months”。

5.3.3 长期稳定性

在1年内,分别在20℃的校准温度条件下,每3个月做一次校准,以1年内温湿

度计的湿度最大变化值作为长期稳定性,表示为 “%RH/y”。

6 校准结果的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应包括以下信息:

a)标题:“校准证书”;

b)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进行校准的地点;

d)校准证书编号、页码及总页数的标识;

e)客户名称和地址;

f)被校仪器的制造单位、名称、型号及编号;

g)校准单位校准专用章;

h)校准日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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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名称及代号;

j)本次校准所用有证标准物质和主要测量设备名称、型号、准确度等级或不确定

度或最大允许误差、仪器编号、证书编号及有效期;

k)校准时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l)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

m)对校准规范偏离的说明 (若有);

n)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

o)“校准证书”的校准人、核验人、批准人签名及签发日期;

p)校准结果仅对被校仪器本次测量有效的声明;

q)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无效的声明。

7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温湿度计复校时间间隔为1年。送校单位也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

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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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温湿度计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日  期:              原始记录:            
仪器名称:              型  号:            
生 产 厂:              出厂编号:            
设备编号:              送校单位:            
所用标准器信息:                            
A.1 温湿度的修正值

时间

湿度发生器设定值 标准值 被校仪器示值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备注

A.2 温湿度计的湿度短期稳定性

序号

第1次校准 第2次校准

标准值 温湿度计示值 标准值 温湿度计示值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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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温湿度计的湿度长期稳定性

序号

第1次校准 第2次校准 第3次校准 第4次校准 第5次校准

标准值
温湿度计

示值
标准值

温湿度计

示值
标准值

温湿度计

示值
标准值

温湿度计

示值
标准值

温湿度计

示值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T
℃

U
%RH

1

2

3

4

5

6

7

8

9

记录员:    检验员:       室温:  ℃  湿度: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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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B.1 校准证书第2页式样

证书编号:××××-××××

校准机构授权说明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文件 (代号、名称)

校准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度:         ℃    地点:
湿度:        %RH 其他:

校准使用的主要标准器/主要仪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

度等级/最大允

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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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校准证书第3页式样

证书编号:××××-××××

校准结果
一、校准条件

二、校准结果    

1.温湿度计修正值

表1 温湿度计校准结果

序号

标准值 被校仪器示值平均值 修正值
修正值的不确定度

(k=2)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2.温湿度计的湿度短期稳定性

3.温湿度计的湿度长期稳定性

三、备注

以下空白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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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数字式温湿度计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概述

参照本规范对温湿度计的计量特性要求和校准方法,数字式温湿度计的校准结果为

温度修正值和湿度修正值,其不确定度评定根据温湿度发生源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

以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发生源,另一种是以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发生源。
两种方法均用精密露点仪作湿度标准器;经过检定或校准的数字式温度计作为温度标准

器。本附录以两种发生源为例,评定在恒温20℃的环境中校准数字式温湿度计时,其

温度、湿度修正值的不确定度。
相对湿度的校准遵循从低湿到高湿的顺序,从10% RH开始升湿到90% RH,每

隔10% RH做一个校准点。装置稳定后记录各点数据,依据规范中的有关公式计算被

校准温湿度计的温度修正值和湿度修正值,并计算修正值的不确定度。

C.2 测量模型

被校准温湿度计温 度 修 正 值 ΔT 及 湿 度 修 正 值 ΔU 的 计 算 见 式 (C.1)和 式

(C.2):

ΔT=T标 -T示 (C.1)

ΔU=U标 -U示 (C.2)

  式中:

ΔT———被校准温湿度计温度修正值,℃;

T示———被校准温湿度计温度示值,℃; 
T标———标准器温度示值,℃;

ΔU———被校准温湿度计湿度修正值,%RH;

U示———被校准温湿度计湿度示值,%RH;

U标———标准器湿度示值,%RH。
不确定度分量应考虑被校准仪器示值、温度及湿度的标准值、湿度发生器的温度、

湿度均匀度及波动度对它的影响。

C.3 温度修正值的不确定度评定

C.3.1 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对式 (C.1)各分量求偏导,各分量的灵敏系数如下:

c1=
ΔT
T标

=1,c2=
ΔT
T示

=-1

所以温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由式 (C.3)计算得出:

uc(ΔT)= c1·u(T标)[ ]2+ c2·u(T示)[ ]2 = u2(T标)+u2(T示) (C.3)

  式中:

uc(ΔT)———温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T标)———温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
8

JJF1076—2020



u(T示)———仪器温度示值的不确定度,℃。

C.3.2 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C.3.2.1 仪器温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T示)
由于温湿度计的温度示值重复性很好,因此用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作为仪器

示值引入的不确定度。被校准温湿度计的温度分辨率为0.1℃,不确定度区间半宽为

0.05℃,服从均匀分布,则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

u(T示)=0.05℃/ 3=0.029℃
C.3.2.2 温度标准值T标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T标)

根据规范规定,标准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5℃,所以其引入的不确定度

为0.05℃/3=0.029℃。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度源时,由于标准温度计与被检温湿度计位置十分

接近,因此认为湿度发生器的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可以忽略。
所以,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度源时,温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为:

u(T标)=0.05℃/ 3=0.029℃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需要考虑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

度。校准时,应把被校准的温湿度计和标准温度计集中摆放在标准箱的中心位置,以减

少标准箱的波动度和均匀度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根据实验测量结果,估计温湿度标准箱中心位置的温度均匀度为0.1℃,波动度为

±0.1℃,假设均为均匀分布,则由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T2)和

u(T3)分别为u(T2)=0.05℃/3=0.029℃和u(T3)=0.1℃/3=0.058℃。
因此,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温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为:

u(T标)= u2(T1)+u2(T2)+u2(T3)= 0.029℃2+0.029℃2+0.058℃2 =0.071℃
C.3.3 温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ΔT)

由式 (C.3)计算得到: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源时,uc(ΔT)= 0.029℃2+0.029℃2=
0.04℃;

当采 用 温 湿 度 标 准 箱 作 为 温 湿 度 源 时,uc(ΔT)= 0.029℃2+0.071℃2 =
0.08℃。

C.3.4 温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ΔT)
取包含因子k=2,则温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ΔT)为: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源时,U(ΔT)=k·uc(ΔT)=2×0.04℃=

0.08℃;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U(ΔT)=k·uc(ΔT)=2×0.08℃=

0.16℃。
将各不确定度分量汇总于表C.1。

9

JJF1076—2020



表 C.1 温度修正值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 

不确定度分量
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

器作为温湿度源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

作为温湿度源时

温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T示) 0.029 0.029

温度标准值引入

的标准不确定度

u(T标)

标准温度计的最大允许

误差
0.029 0.029

温度均匀度 忽略 0.029

温度波动度 忽略 0.058

温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ΔT) 0.04 0.08

温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ΔT) 0.08 0.16

C.4 湿度修正值的不确定度评定

C.4.1 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对式 (C.2)各分量求偏导,各分量灵敏系数如下:

c1'=
ΔU
U标

=1,c2'=
ΔU
U示

=-1

所以,湿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由式 (C.4)计算得出:

uc(ΔU)= c1'·u(U标)[ ]2+ c2'·u(U示)[ ]2 = u2(U标)+u2(U示) (C.4)

  式中:

uc(ΔU)———湿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RH;

u(U标)———湿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 RH;

u(U示)———仪器湿度示值的不确定度,% RH。

C.4.2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C.4.2.1 仪器湿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U示)
采用 A 类评定方法计算u(U示),在相同条件下对被校准温湿度计在20℃时

10% RH、20%RH、30%RH、40%RH、50%RH、60%RH、70%RH、80%RH、

90% RH点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根据贝塞尔公式计算单次测量的实验标准偏差,选取

最大的测量值 (在90% RH点)作为被校准温湿度计的湿度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

量,即u(U示)=0.029% RH。

C.4.2.2 湿度标准值U标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U标)
湿度的标准器为精密露点仪,将空气视为理想气体,增强因子的不确定度忽略不

计。精密露点仪湿度标准值由式 (C.5)计算:

U1=
e(Td)
e(Ts)×

100% (C.5)

  式中:

e(Td)———露点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力,Pa;

e(Ts)———环境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力,Pa。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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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 (C.5),可以求出: U1

e(Td)
=

1
e(Ts)

,U1

e(Ts)
=-

e(Td)
e2(Ts)

所以精密露点仪湿度标准值的标准不确定度u(U标)为:

u(U标)=u(U1)=
1

e(Ts)
·u(e(Td))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 -
e(Td)
e2(Ts)

æ

è
çç

ö

ø
÷÷·u(e(Ts))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
e(Td)
e(Ts)

u(e(Td))
e(Td)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
u(e(Ts))
e(Ts)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U1 ur2(e(Td))+ur2(e(Ts)) (C.6)
式中:

ur(e(Td))———露点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力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r(e(Ts))———环境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力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C.4.2.2.1 露点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1
规范中要求精密露点仪露点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2℃,假设其为均匀分布,

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0.2℃
3
=0.12℃;

若精密露点仪露点测量的分辨力为0.1 ℃,则由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05℃
3

=0.029℃。

所以,露点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1= 0.12℃2+0.029℃2 =0.123℃
C.4.2.2.2 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u2

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1℃,假设其为均匀分布,其引入的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为:0.1℃
3
=0.06℃;

若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分辨力为0.1℃,则由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为:0.05℃
3

=0.029℃。

所以,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u2= 0.06℃2+0.029℃2 =0.07℃
C.4.2.2.3 精密露点仪相对湿度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已知露点和环境温度的测量标准不确定度,即可知水蒸气分压与饱和水蒸气压的标

准不确定度。以环境温度20℃为例,从湿度10%RH到90%RH,选取多点做相对湿

度的不确定度评定,根据式 (C.6)可以求得精密露点仪湿度值的不确定度,列于

表C.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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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精密露点仪湿度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序号
环境温度

℃

露点温度

℃

相对湿度

%RH

精密露点仪湿度值

的标准不确定度

%RH

1 20.0 -10.0 11.1 0.06

2 20.0 -5.0 17.2 0.08

3 20.0 0.0 26.1 0.12

4 20.0 5.0 37.3 0.15

5 20.0 10.0 52.5 0.20

6 20.0 15.0 72.9 0.28

7 20.0 18.5 91.1 0.36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源时,可认为湿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

定度可以忽略。那么,以湿度90% RH 为例,湿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u(U标)=
0.36% RH。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需要考虑湿度均匀性和波动性引入的不确定

度。校准时,应该把被校准的温湿度计与精密露点仪的露点传感器和环境温度传感器集

中摆放在标准箱的中心位置,以减少标准箱的波动度和均匀度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根据实验测量结果,估计温湿度标准箱中心位置的湿度均匀度为0.6%RH,湿度

波动度为 ±0.3% RH,假设其为均匀分布,则由湿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分量u(U2)和u(U3)均为0.3/3=0.18% RH。
所以,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湿度标准值的不确定度为:

 u(U标)= [u(U1)]2+[u(U2)]2+[u(U3)]2 = 0.362+0.182+0.182 =0.44%RH
C.4.3 湿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ΔU)

根据公式 (C.4),计算得到: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源时:

uc(ΔU)= 0.0292+0.362 =0.37%RH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

uc(ΔU)= 0.0292+0.442 =0.45%RH
C.4.4 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ΔU)

取包含因子k=2,则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作为温湿度源时:

U(ΔU)=k·uc(ΔU)=2×0.37=0.74%RH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温湿度源时:

U(ΔU)=k·uc(ΔU)=2×0.45=0.90%RH
  将各不确定度分量汇总于表C.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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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湿度修正值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RH

不确定度分量
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

器作为温湿度源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

作为温湿度源时

湿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U示) 0.029 0.029

湿度标准值引入

的标准不确定度

分量u(U标)

精密露点

仪湿度值

露点测量

环境温度测量

湿度均匀度

湿度波动度

0.36
(以90%RH为例)

0.36
(以90%RH为例)

忽略 0.18

忽略 0.18

湿度修正值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c(ΔU) 0.37 0.45

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ΔU) 0.74 0.90

C.5 结论

当采用分流式湿度发生器为温湿度源进行不确定度评定时,20℃时温度修正值的

扩展不确定度为0.08℃ (k=2),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0.74% RH (k=2)。
当采用温湿度标准箱为温湿度源进行的不确定度评定时,20℃时温度修正值的扩

展不确定度为0.16℃ (k=2),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为0.90% RH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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